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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

承辦人：林孟柔

電話：05-3620123-549

電子信箱：syou029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立中埔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3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福字第104004995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(0049950A00_ATTCH1.xls)

主旨：為統一辦理本縣高中、國民中小學教職員退休案件之審核

作業，請依說明事項配合辦理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73年2月12日臺（73）人字第4930號函釋略以，

各級學校教師或校長除有特殊原因或重大疾病外，一律以2

月1日或8月1日為退休生效日期。茲依前開規定本縣各級

學校校長、教師如擬申請於104年8月1日自願退休者（含55

歲），請於本（104）年3月23日至4月8日前，函報本府同

意後，復報送退休事實表等相關表件辦理退休事宜（學校

公務人員於104年12月31日前退休者一併報送）。

二、為利作業，上開來函報府時，請統一敘明：申請退休人員

姓名、出生日期、任職年資（新、舊制年資、私校年資）

、退休生效日、支領退休金種類及現支俸額（俸點），倘

具全民健保特約醫院（不含診所）診斷證明書，請一併檢

附。

三、有鑑於預算有限，本次調查係以本府103年5月28日府人福

字第1030101407號函調查各校所報預算名冊人員為限，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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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不及於前開預算調查提出退休意願之人員欲申請本期自

願退休者，請於本次調查表個人備註欄加註「未列入預算

」，俾利本府後續審核作業。

四、至屆齡退休者，請於本年5月1日前檢附下列證件逕送本府

人事處退休福利科辦理：

(一)「教育人員退休事實表」3份（曾任私校年資併計者4份

），具私校年資者填寫私校年資空白領據（金額免填）

1份，選擇公保養老給付直撥入帳（臺灣銀行）辦理優

惠存款者，請附優存帳戶之存摺影本2份。

(二)任職經歷證件1冊，請以A4資料夾分別將任職所有之「

派令或聘書、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、考核成績通知書暨

退伍令、大專集訓證明或退伍相關證明文件或軍校畢業

證書」等正本依序排列，俾利審核；並影印該員歷年服

務證明書及最近1年考績通知書各1份（請人事人員蓋經

核與正本相符章及職名章）送府備查。倘上開人員具有

兵役代理（課）教師或懸缺代理（課）教師且連續滿3個

月之年資，請務必提出申請，俾利審核；另有關幼教教

師可採計納編前年資者，請再檢附「相關科系畢（結）

業證書、登記或檢定合格證明、教師證、服務證明或縣

府核備進用幼稚園教師之證明文件及縣府核准學校設立

自立幼稚園證明文件」等正本，並影印1份送府備查。

(三)最近3個月內彩色1吋半身相片1張。

(四)在職證明書1份（註明現仍在職中）。

(五)個人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（請人事人員蓋與正本相

符章及職名章）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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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同意書1份，請註明退休生效日期、支領退休金種類。

如屬校長、教師年資滿40年或公務人員年資滿35年請於

「教育（公務）人員退休事實表」欄內勾選並填列退撫

新制實施前、後採計之任職年資。另教師年資超過35年

（含）以上請附「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書」並註明○○學

年度（校長部分請向本府教育處提出申請）。

(七)請將臺灣銀行、第一商業銀行或合作金庫銀行3家行庫

，任1家行庫存摺封面影本黏貼在「教育（公務）人員退

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」2份。

(八)校長、教師及未銓敘職員，請附「退休教育人員最後在

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」1份（倘退休金種類選

擇一次退休金者免填列）、「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優

惠存款年資試算表」1份。

五、檢附退休調查表1份，電子檔案亦可至本府全球資訊網/人

事處/檔案下載區/退休福利科項下載運用。

正本：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
副本：人事處退休福利科 2015-03-20
14:51:29


